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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強化人事人員職務歷練作業規定」第 3 點、第 5

點，並自 110 年 7 月 1 日生效。(本處 110 年 7 月 7 日臺教人字第

1100089141號書函) 

二、因應 110 年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發展，勞動部針對受疫情衝擊之勞工

提供相關紓困措施，考量教育相關體系內亦有相關人員得以適用及申請，爰

彙整「勞動部各項紓困方案一覽表」，敬請提醒所屬人員加以運用。(本部

110 年 7 月 9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00086944 號書函) 

三、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 年 7 月 16 日令會同修正發布「人事專業

獎章頒給辦法」。(本處 110 年 7月 22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00096430 號書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專業獎章頒給審查要點

」，並自 110 年 8 月 10 日生效。(本處 110 年 8 月 16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00108209號書函) 

 

 

一、有關公務員經機關（構）指派與其他公民營事業、團體或個人合作從事商業

活動或非營利性公益活動，以及將個人肖像一次性授權他人使用等相關事宜

及補充解釋，請依銓敘部 110 年 8 月 18 日部法一字第 11053781671 號令及

110 年 9 月 3 日部法一字第 11053810571 號令辦理(本部 110 年 8 月 23 日臺

教人(二)字第 1100112384 號書函暨 110 年 9 月 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00121329號書函) 

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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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人員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以下簡稱專技）錄取或及格，參加取

得執業資格之相關訓練，經考試院、行政院認定為得申請留職停薪之情事。

考量專技執業證照之取得，應在強化人員對機關業務之處理能力，且應兼顧

機關業務正常運作。是以，各機關依前開規定考量業務運作及個案實際情況

時，宜審酌該專技執業證照與「機關業務或現任職務間有高度關聯性」。（

本部 110 年 7月 6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087644號書函） 

二、公務人員於 COVID-19 防疫期間，因疫情嚴峻致無法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訂期限內請畢婚假者，得經機關同意，於疫情結束後 1 年

內請畢（按：疫情結束定為 COVID-19 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

又為保障公務人員請假權益，是類人員經服務機關同意延長婚假實施期限，

如於該期限內調職至他機關，仍賡續適用原經同意延長之婚假實施期限，無

須另為申請。(本部 110年 7 月 15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094161 號書函) 

三、「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8 日以臺教

人(三)字第 1100108668A 號令修正發布。本次主要修正重點為放寬申請育嬰

留職停薪之規定，由原限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修正為本人及配偶，均得

同時申請。(本部 110年 8月 18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08668D 號函) 

四、自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數時，其所具公務

人員考試錄取期間，以及曾服務於政府機關（構）、公立學校之全時專任人

員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本部 110 年 9 月 16 日臺教人(三)字

第 1100114599 號書函) 

五、本部訂定「教育人員不適任案件處理諮詢服務體系建置及運作計畫」，各校

(機構)對於教育人員不適任案件處理或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

統如有相關疑義，請填寫「專科以上學校(機構)教育人員不適任案件諮詢服

務申請單」及「專科以上學校(機構)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

諮詢意見單」，並依區域性諮詢服務輔導員名單，洽詢所屬轄區之輔導員。

(本部 110年 9 月 2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16133 號書函) 

 

 

一、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教授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教師，因所任職務

確有體能上之限制，其自願退休條件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得依說明之認定

服務、考核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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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予以調降為「任職滿 5 年，年滿 56 歲」。(本部 110 年 8 月 13 日臺

教人(四)字第 1100086893 號函) 

二、考試院、行政院於 110 年 8 月 10 日修正發布「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組

織規程」。(本部 110 年 8 月 19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00109621 號書函、本

部 110年 8月 26日臺教人(四)字第 1100114290號書函) 

三、公教人員於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以後離職且任職滿 5 年以上，並已申請發還

原繳付退撫基金費用本息且已領訖，得於收受本函之日起 3 個月內重新選擇

是否繳回原發還之退費金額，改按保留年資規定辦理。(本部 110 年 9 月 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00116683 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於集中檢疫場所

(含防疫旅館)隔離治療時，得視同住院治療並發給慰問金。(本部 110 年 7

月 5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87277 號書函) 

二、勞動部 110 年 7 月 21 日勞動條 4 字第 1100130524 號函以，為建構友善生養

環境，於法定產檢假修正為 7 日前，就所僱用之懷孕勞工宜給予第 6 日、第

7 日有薪產檢假。(本部 110 年 7 月 13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87365 號書函

) 

三、中央選舉委員會 110 年 7 月 5 日中選務字第 11031502972 號函以，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中央選舉委員會通知全國性公民投票日期改定於

1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舉行，請依法給假，以保障勞工投票權益。至

勞工當日之工時及工資給付規定，請依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8 日勞動條 2 字

第 1070131393 號令辦理。(本部 110 年 7 月 19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92398號書函)  

四、「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辦理。(本部

110年 7 月 23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96822號書函) 

五、110 年 4 月 30 日制定公布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經行政院於

110 年 7 月 19 日以院臺勞字第 1100021449 號令，定自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

。(本部 110年 7月 26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97054號書函) 

六、110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3 條及第 47 條之 1，經

行政院於 110 年 8 月 23 日以院臺勞字第 1100025012 號令，定自 110 年 10

月 1日施行。(本部 110年 8 月 25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113892 號書函) 

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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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業經行政院修正，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0 年 9 月 3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119655 號

書函) 

 

 

■本部同仁部分 

請參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參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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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說明 

1 

築巢優利貸 

（全國公教員

工房屋貸款） 

108 年至 110 年「築巢優利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方

案說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08年 1月 1日起至 110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利率（1.560％）固定加

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臺灣

銀行）。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說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

育嬰留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連續服務滿 2

學年之公立高中(職)以下代理老師）。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金機動利率加 0.485％計算

(目前年息 1.33%)，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0年至 112年「闔家安康」，由中國人壽承作。方案說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編制內現職員工（含各機關派駐

海外人員、約聘僱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洽詢電話：0800-098-889（中國人壽）。 

福利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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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說明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第一類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

級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

主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

金額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4,000元為限。 

第二類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2 年補

助 1次，補助金額以 3,500元為限。 

其他：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

友(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參加健康檢查者，得

每 2年一次給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5 
全國公教員工 

旅遊平安卡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承作。方案說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 108年 7月 1日至 111年 6月 30日止，為期 3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機關、公私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含

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其眷屬。 

三、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業保險）。 

6 

呵護公教團體

長期照顧健康

保險、呵護公

教長期照顧終

身健康保險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說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08年 2月 22日起至 111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

工及其配偶、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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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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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預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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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性 別 平 等 處 網 站 之 性 別 預 算 作 業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https://gec.ey.gov.tw/Page/D3FBFFEDDBA8C105/365292a7-94bf-45f7-8fbc-

4c58e49b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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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2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3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4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5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6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7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8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9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0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1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2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3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4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5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6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第 198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27 

 

 


